田家庵区2025年“送戏进万村”活动

实施方案

为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向农村基层覆盖，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现就做好田家庵区2025年“送戏进万村”活动实施方案通知如下;

一、目标任务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开展“送戏”活动，平均每个行政村“送戏”不少于1场，为农民提供戏曲等多种形式的文艺演出，繁荣发展乡村文化，传播弘扬戏曲艺术，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增强广大农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

二、基本原则

1. 坚持全覆盖。聚焦保障农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围绕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及我省《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条例》规定的公共文化服务事项目录，确保每个行政村能看到一场演出。

2. 坚持送“戏曲”。聚焦传承弘扬我省黄梅戏、徽剧、庐剧、泗州戏及花鼓戏、推剧等特色戏剧，以演出整本大戏为主，比例不低于60%，也可以演3-5个小戏、折子戏及综艺类节目，每场演出时长不少于100分钟。居住集中的相邻几个村，可以选择适中地点，合并开展“送戏”演出，形成连续演出小高峰。

3. 坚持“送戏+”。聚焦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鼓励各地与景点景区、文化园区、街区、商业综合体等“三区一体”建立“合伙人”机制，结合传统节庆、当地民俗、乡村旅游、商业促销等，创新实施“送戏+”，聚集提升商圈、街区人气，丰富旅游业态，增加“送戏”效益。

4. 坚持政府采购。所有送戏演出必须采取政府采购方式，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程序实施。采购数量多的县区可合理划分标段，确保采购更加公平、公正。各县区可根据工作需要实行预采购，2025年“送戏”活动招标采购工作，原则上在2025年1月底前完成，确保春节期间有戏送。

三、主要举措
1. 精准对接。坚持“群众点戏”，各县区要组织乡镇文化站人员、村级文化协管员，采取群众座谈会、上门走访等方式，深入了解群众喜好，多方听取群众意见，精准对接群众需求，将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乡土特色、形式丰富多样、群众喜闻乐见的剧目纳入“送戏”采购目录。

2. 规范采购。参与采购的演出单位除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相关规定外，还应具备以下条件：领取《营业性演出许可证》2年以上（含2年）；固定演职人员不少于20人（其中专业艺术院校毕业或艺术类专业技术职称的演员占比不少于10%）；无违法违规经营行为记录。

3. 组织实施。区文化和旅游局是“送戏”活动实施主体，明确目标要求、工作内容、方式方法、工作步骤、活动宣传、监管与处罚等；制定详细演出计划，根据农村群众生产、生活特点，合理安排演出时间，尽量安排在重要传统节日、节假日、重大节庆活动期间和乡村旅游旺季，避免在农忙季节或恶劣天气条件下演出。
4. 加强宣传。要统一制作“安徽省文化惠民工程·送戏进万村活动”标识，作为演出背景。组织演出院团、网络达人等创作“送戏”短视频，利用抖音、快手等平台直播“送戏”演出，扩大社会影响力。各乡镇文化站、行政村在演出前一周、演出前三天、演出当天等时间节点，利用网络、乡村大喇叭、公示栏、宣传车等方式，加大活动宣传，提高群众知晓率、参与度。

5. 监督管理。区文旅局进行暗访抽查、现场检查，对擅自变更节目内容、服务转包、变相转包的中标单位，一经发现立即终止合同、依法处罚。发现不按演出计划执行、演员不符合规定、演出质量低下等现象，应立即中止演出。建立“送戏”服务反馈和群众满意度测评，演出单位如实填写统一制式的服务回执单（见附件1），经村委会盖章、乡镇文化站审核后，报区文旅局存档备查。
6. 资金统筹。区文旅局主动与财政部门协调，按照《安徽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25年中央支持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皖财教〔2024〕1401号）要求，统筹上级补助资金和本级财力实施，足额落实活动经费，确保“送戏”活动顺利实施。每个行政村4400元预算资金，应当全部用于当年“送戏”活动，不得挪作他用。

7. 信息报送。安排专人负责“送戏”信息报送工作。采购意向、招标公告、演出计划、演出视频、活动信息、经验交流等6块面信息，要及时在“送戏进万村”网站上发布。每场演出要上传2分钟以内的短视频，短视频需在“送戏”活动现场观众中后排录制，应能反映演出现场时间、地点、演出人员、观众数量等，不能显示的要注明。视频标题均以“某单位+演出地点+日期”命名，如：“XX县（市、区）XX剧团XX村演出2025年XX月XX日”。每个中标演出单位应进行1个以上整场视频现场实录。

四、职责分工

1. 区文化和旅游局负责“送戏”活动的统筹、指导，采取调研、定期调度等形式，督促活动开展，及时掌握进度，指导提升活动实效。

2. 区文化和旅游局负责组织供需摸底调研、制定实施方案、组织招标采购、公开服务信息、跟踪督导检查及绩效评估和宣传推广工作。现场检查演出单位履行合同情况，对违反合同情况进行查处。

3. 乡镇负责做好群众需求征集工作，协调中标演出服务单位、行政村等，统筹协调演出场地、时间等，广泛宣传发动，维护演出秩序，现场监督演出质量并报告县局。

4. 行政村负责做好活动宣传、提供演出场地、组织观众等工作，提前公布、广泛宣传演出信息，协助乡镇开展演出现场质量监督，开展“送戏”服务反馈和群众满意度测评。

各单位要充分认识“送戏”活动的重要意义，将其作为保障农民基本文化权益的具体举措，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严格意识形态审核把关，将导向意识贯穿到工作全过程，把服务群众与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推进农村文化发展。要周密部署，加强安全教育，做好应急预案，特别是在组织群众观看演出过程中，各参与方要增强安全意识，确保送戏活动顺利实施和观众安全观演。 

附件：1. 安徽省“送戏进万村”演出服务回执单
2.“送戏进万村”工作数据采集表

3. 演出现场情况统计表

4. “送戏+”情况统计表

2024年1月8日

附件1

2025年安徽省“送戏进万村”演出服务回执单

 

	演出单位名称
	 
	负责人及

联系电话
	 

	演出地点

（所在行政村）
	 
	演出日期
	 

	演

出

内

容
	（填演出节目类型、名称、主要演员，可附节目单）



	行

政

村

证

明
	观众人数：      人；演出时长：       分钟；

满 意 度：①满意 ②基本满意 ③不满意

         （在相应选项序号上划“√”）

                   行政村委会（盖章）

                                年  月  日

负责人：                 电 话：

	乡镇文化站

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负责人：                 电  话：

	意见和建议
	


注：本回执一式三份，县级文化和旅游部门、演出所在行政村、演出单位各保留一份。本回执作为项目验收、绩效评估的重要依据。
附件2

“送戏进万村”工作数据采集表

填报单位（盖章）：      市文化和旅游局

	2025年全年演出总场次（场）
	

	2025年观众总数（人次）
	

	观众情况
	 男女比例

（百分比）
	男
	
	女
	

	
	年龄分布

（百分比）
	20岁以下
	
	20岁-59岁
	
	60岁及以上
	

	戏曲偏好
	剧种
	

	
	类型及代表剧目
	经典

老戏
	

	
	
	新编

传统戏
	

	
	
	现代戏
	

	2025年参演

院团情况
	国有文艺表演团体（个）
	

	
	民营艺术表演团体（个）
	

	
	合计
	

	政府购买服务情况
	采购方式及场次
	

	
	政府采购平均中标价
	

	
	采购完成时间
	

	2025年培训

辅导情况
	场次（场）
	
	人次
	

	
	村级乡土文化能人数
	


附注：2025年地方经费投入（不含中央、省补助资金）      万元，2026年经费拟投入

        万元。
附件3

演出现场情况统计表

单位（盖章）：                                                      时间：

	序号
	行政村名
	现场观众人数
	参与演出的演员人数
	采购文件中所列主要演员是否参演
	演出剧种
	演出剧目
	演出

是否

提前

宣传
	宣传

方式
	演出

时间
	是否按演出计划实施
	未按计划实施的原因
	现场督查情况

	
	
	
	
	
	
	
	
	
	
	
	
	市局是否现场督查
	县局是否现场督查
	乡镇文化站是否现场管理
	村级文化管理员是否现场管理

	
	
	
	
	
	
	
	
	
	
	
	
	
	
	
	

	
	
	
	
	
	
	
	
	
	
	
	
	
	
	
	

	
	
	
	
	
	
	
	
	
	
	
	
	
	
	
	

	
	
	
	
	
	
	
	
	
	
	
	
	
	
	
	

	
	
	
	
	
	
	
	
	
	
	
	
	
	
	
	


注：此表由县（市、区）文化和旅游局负责统计填写，与每月《文化惠民工程任务分解表》一起报送。
附件4

“送戏+”情况统计表

单位（盖章）

	序号
	县（市、区）
	进景区
	进街区
	进文化园区
	进商业综合体
	与节庆活动结合
	戏曲来源

	
	
	场次
	现场观众
	线上观众
	场次
	观众
	场次
	观众
	场次
	观众
	商户收益
	场次
	当地财政资金

（万元）
	“送戏”整合

（场次）
	企业合作

（场次）
	其他

	
	
	
	
	
	
	
	
	
	
	
	
	
	
	
	
	

	
	
	
	
	
	
	
	
	
	
	
	
	
	
	
	
	

	
	
	
	
	
	
	
	
	
	
	
	
	
	
	
	
	


注：1. 此表由县（市、区）文化和旅游局负责统计填写，市文化和旅游局负责审核把关，并盖章。

    2. 无此类情况，直接填“无”。“企业合作”中，企业名单可附后，简单介绍合作




